《渠县南区水厂渠江松林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

社会稳定风险公众参与调查表（单位）

	单位名称
	
	单位代表
	

	单位代码
	
	联系方式
	

	2022年11月9日渠县发展和改革局出具了《关于渠县乡村水务试点县供水保障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渠发改审〔2022〕317号，2023年12月1日达州市渠县生态环境局《关于渠县乡村水务试点县供水保障工程（渠县南区水厂）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渠环审〔2023〕11号，同意项目的建设。渠县南区水厂属于新建水厂，取水口也为新建取水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四川省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需划定渠县南区水厂渠江松林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为此，达州市渠县生态环境局委托四川恒瑞盛锦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2024年8月编制完成了《渠县南区水厂渠江松林口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技术报告》，水源保护区划分结果如下：（1）取水口位于渠县松林口下游约300米处渠江右岸，取水点坐标为E107°00′46.89″，N30°50′32.16″。（2）一级保护区：水域：取水口下游100米，上溯至县城取水口上游1000米（与县城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上边界重合，总长1400米），但不超过渠江中泓线（航道右侧）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下的水域范围。陆域：渠江一级保护区水域右岸边界纵深50米但不超过分水岭的陆域范围。（3）二级保护区水域：除一级保护区水域外，取水口下游300米，上溯至县城取水口上游3500 米（与县城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上边界重合）的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下的水域范围。陆域：除一级保护区外，一、二级水域保护区边界向两岸纵深1000米，但不超过分水岭的全部陆域范围。（3）准保护区水域：二级保护区上边界上溯5000米至李馥乡上坝村上坝处的渠江，以及白水溪与渠江汇口上溯5000米至南大梁高速临巴镇收费口的白水溪多年平均水位对应高程线下的水域范围（与县城水源地准保护区水域完全相同）。陆域：准保护区水域对应渠江、白水溪河岸两侧各纵深500米的全部陆域范围（与县城水源地准保护区陆域完全相同）。

《技术报告》调查了水源地各种环境特征、污染状况、污染源分布、环境风险等，分析该水源地保护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对水源地水环境质量进行综合评价。同时对各级保护区提出了不同的管理措施与制度要求，以及监管能力建设、规范化设施建设、保护区环境综合整治、风险防范措施等工作内容。现特征询您的意见。

	贵单位对该报告的态度是？

赞成□                       反对□                      不关心□

	贵单位认为该技术报告是否兼顾了社会各方面的利益？

是□                         否□                      不关系□

	贵单位认为本次保护区的划分，对当地地表水水质和饮用水安全的影响是？

影响积极□       负面影响□        没有影响□        不太关心□

	本次保护区划分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政策宣传、公示公开、意见征求等工作做得如何？

非常好□          比较好□          一般□           有待改进□

	技术报告实施会对您单位产生何种影响？

影响积极□       负面影响□        没有影响□        不太关心□

	综合考虑，您对此次水源保护区划分工作的总体态度是？

支持□          比较支持□          无所谓□            反对□

	如果技术报告触及贵单位/部门的利益,如整改、调整、限制、关闭，贵单位的态度是？

支持□                      反对□                     中立□

	您还有哪些具体的意见或建议？


